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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 NY/T３６７—１９９９«复式种子清选机试验鉴定方法»,与 NY/T３６７—１９９９相比,除结构调

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适用范围(见第１章,１９９９年版的第１章);
———删除了引用标准(见１９９９年版的第２章);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２章);
———删除了整机技术参数测定、质量指标、试验方法(见１９９９年版的第３章、第４章、第５章);
———增加了复式种子清选机术语和定义(见３１);
———增加了基本要求、质量要求、检测方法(见第４章、第５章、第６章);
———更改了试验条件(见４３,１９９９年版的５１２５);
———增加了使用有效度指标及其检测方法(见５６、６６);
———删除了安全检查(见１９９９年版的４２４);
———增加了安全要求、涂漆与外观质量、操作方便性、使用说明书等项及其检查项(见５２、５４、５５、

５７);
———更改了使用有效度、噪声、轴承温升检测方法(见６６、６１６、６１８,１９９９年版的５１４４、

５１４６１、５１４３e);
———更改了检验规则(见第７章,１９９９年版的第６章);
———增加了抽样方法(见７２);
———更改了附录 A(见附录 A,１９９９年版的附录 A);
———删除了附录B、附录C(见１９９９年版的附录B、附录C).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农业机械化分技术委员会(SAC/TC２０１/SC２)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达辉、张婕、王堰、张琳、陆庆刚.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１９９９年首次发布为 NY/T３６７—１９９９;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Ⅰ



NY/T３６７—２０２５

复式种子清选机　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复式种子清选机基本要求、质量要求、检测方法和检测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复式种子清选机(以下简称清选机)的质量评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２８２８１１—２００８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１部分:小总体声称质量水平的评定程序

GB/T５２６２　农业机械试验条件　测定方法的一般规定

GB/T９４８０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使用说明书编写规则

GB１０３９６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GB/T１２９９４　种子加工机械　术语

GB/T１３３０６　标牌

GB/T２３８２１—２０２２　机械安全 防止上下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

JB/T９８３２２—１９９９　农林拖拉机及机具　漆膜　附着性能测定方法　压切法

３　术语和定义

GB/T１２９９４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复式种子清选机　complexseedcleaningmachine
将风筛、重力、窝眼清选按一定的工艺流程组合在一起同时进行的种子清选机械,其中清选工艺必须

有两种或两种以上.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质量评价文件资料

对清选机进行质量评价所需提供的文件资料应包括:

a)　产品规格表(见附录 A);

b)　产品执行标准或产品制造验收技术条件;

c)　产品使用说明书;

d)　三包凭证;

e)　样机彩色照片(左前方４５°、右前方４５°、正后方、产品铭牌各１张).

４２　主要技术参数核对与测量

依据产品使用说明书、铭牌和其他技术文件,按表１对样机的主要技术参数进行核对或测量.

表１　核测项目与方法

序号 项目 单位 方法

１ 型号名称 / 核对

２ 结构型式 / 核对

３ 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测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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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续)

序号 项目 单位 方法

４ 清选方式 / 核对

５ 清选机构配置 / 核对

６ 配套动力

振动电机

风清选电机

滚筒电机

喂料电机

辅助电机

kW

核对

核对

核对

核对

核对

４３　试验条件

４３１　试验场地应平整、坚实,样机安装应牢固、稳定,能满足样机的试验要求.

４３２　试验电压与额定工作电压的偏差应不超过额定工作电压的±５％.

４３３　试验样机应按产品使用说明书要求安装,并调试到正常运转状态.

４３４　试验前应根据使用说明书规定的适用种子,选择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种子作为试验用种子,种子原

始净度应为９２％~９５％,含水率不大于１３％,杂草籽粒含量大于２０粒/kg,并按 GB/T５２６２规定测定原

始物料的净度、含水率、杂草籽率、破碎率,测定３次,取平均值.

４４　主要仪器设备

试验用仪器设备应检定合格或校准,且在有效期内.仪器设备的测量范围和准确度应不低于表２的

要求.

表２　主要仪器设备测量范围和准确度要求

序号 测量参数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要求

１ 长度
≥５m １０mm

０m~５m １mm
２ 噪声 ３５dB(A)~１２０dB(A) ２级

３ 质量

５kg~５０kg ００５kg
２００g~５０００g １g
５０g~２００g ０２g
０g~５０g ００００１g

４ 时间 ０h~２４h １s/d
５ 温度 ０℃~２００℃ １℃
６ 电阻 ０MΩ~５００MΩ ５级

７ 电功率 ０kW~１００kW ２％

５　质量要求

５１　性能要求

在满足４３规定的试验条件下,清选机的主要性能指标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表３　性能指标要求

序号 项目 性能指标 对应的检测方法条款号

１ 净度 ≥９８％ ６１１
２ 杂草籽清除率 ≥９２％ ６１２
３ 获选率 ≥９８５％ ６１３
４ 破碎率 ≤０５％ ６１４
５ 吨料电耗 符合企业明示值 ６１５
６ 噪声 ≤８５dB(A) ６１６
７ 粉尘浓度 ≤１０mg/m３ ６１７
８ 轴承温升 ≤２５℃ ６１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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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安全要求

５２１　外露传动件、旋转部件应有牢固、可靠的防护装置.安全防护装置应能保证人体任何部位不会触

及运动部件,并不应妨碍机器操作、保养和观察.安全防护距离应符合 GB/T２３８２１—２０２２中４２~４３
的规定.

５２２　电控柜等电器装置应有过载保护和漏电保护装置.电动机应有接地装置,接地装置应有接地符号

且不应另作他用.各电动机接线端子与机体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２０MΩ.

５２３　可能影响人身安全的部位应有符合 GB１０３９６规定的安全标志.电控柜应有醒目的防触电安全

标志,操作按钮处应有中文文字或符号标志,明示用途.

５２４　产品使用说明书应规定安全操作规程、安全注意事项.安全标志及其粘贴位置应在产品使用说明

书中复现.

５３　装配质量

５３１　清选机空运转应平稳、无异响.

５３２　各紧固件、连接件应牢固可靠且不松动.

５３３　各运转件应转动灵活、平稳,无异常振动、声响及卡滞现象.

５３４　不应有泄漏种子现象.

５４　涂漆与外观质量

５４１　清选机表面应平整、光滑、无尖角、毛刺.

５４２　油漆表面应色泽均匀,不应有露底、起泡、起皱、流挂现象.

５４３　漆膜厚度应不小于４５μm,漆膜附着力应符合JB/T９８３２２—１９９９中表１规定的Ⅱ级或Ⅱ级以上

要求.

５４４　各焊接件焊缝均匀、平整,不应有气孔、烧穿、漏焊、脱焊、残渣.

５５　操作方便性

５５１　调整装置位置应便于操作,调节装置应灵活可靠.

５５２　物料清理应方便,不得有难以清除残留物的死角.

５５３　易损件的更换应方便.

５６　使用有效度

清选机的使用有效度应不小于９８％.

５７　使用说明书

产品使用说明书的编制应符合 GB/T９４８０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工作原理及主要用途;

b)　结构特征及产品特点;

c)　产品执行标准及主要技术参数;

d)　安装、调试和使用方法;

e)　维护与保养说明;

f)　常见故障与排除方法;

g)　安全注意事项;

h)　易损件清单;

i)　制造企业名称、地址、电话、邮编.

５８　三包凭证

清选机应有三包凭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产品型号规格、购买日期、出厂编号;

b)　制造企业名称、地址、电话、邮编;

c)　销售者和维修者的名称、地址、电话、邮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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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整机三包有效期(不低于１年);

e)　主要零部件名称和质量保证期(不低于１年);

f)　易损件及其他零部件和质量保证期;

g)　主要零部件清单;

h)　销售记录(包括销售者、销售地点、销售日期、销售发票号码);

i)　维修记录(包括送修时间、交货时间、送修故障、维修情况、换退货证明);

j)　不实行三包的情况说明.

５９　铭牌

５９１　在清选机明显位置应有永久性铭牌,其规格应符合 GB/T１３３０６规定.

５９２　铭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及型号;

b)　额定功率;

c)　外形尺寸;

d)　整机质量;

e)　生产率;

f)　产品执行标准;

g)　出厂编号、生产日期;

h)　制造企业名称、地址.

６　检测方法

６１　性能试验

６１１　净度

试验样机运行稳定后从主排料口等间隔取样３次,每次取样不少于１０００g,将主排料口接取的样品

混合均匀,用四分法或分样器分取小样３份,每份小样约２００g.挑出小样中净种子,称其质量,按公式(１)
计算,取平均值.

J＝
Wzj

Wzy
×１００ (１)

式中:

J 　———净度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

Wzj ———小样中净种子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Wzy ———小样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６１２　杂草籽清除率

在测定净度时,挑选出小样中的杂草籽并称其质量,按公式(２)计算,取平均值.

Z＝
Wzz

Wzy
×１００ (２)

式中:

Z　———主排料口排出物料含杂草籽率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

Wzz ———小样中杂草籽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试验样机运行稳定后开始取样,等间隔取样３次.每次从主排料口(好种子排出口)接取的种子量应

不少于机器工作５min的加工量,同时(开始、截止)接取其余各排出口的物料;分别称重主排料口种子质

量和其他排出口物料质量,按公式(３)计算.

Q＝ １－
Wzp

Wzp＋Wzq
×

Z
Z０

æ

è
ç

ö

ø
÷×１００ (３)

式中:

Q　———杂草籽清除率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
４



NY/T３６７—２０２５

Wzp ———主排料口种子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千克(kg);

Wzq ———其他排料口种子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千克(kg);

Z０ ———原始物料含杂草籽率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

６１３　获选率

将各排料口接取的样品称重后,挑选出其中的好种子并分别称其质量,按公式(４)计算,取平均值.

X ＝
Wh

Wqh
×１００ (４)

式中:

X ———获选率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

Wh ———主排料口样品中好种子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Wqh———各排出口样品中好种子总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６１４　破碎率

在测定净度时,挑选出小样中的破碎籽粒并称其质量,按公式(５)计算.

Pi＝
Wzp

Wzy
－Py

æ

è
ç

ö

ø
÷×１００ (５)

式中:

Pi ———破碎率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

Wzp ———小样中破碎籽粒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Py ———原始物料破碎率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

６１５　吨料电耗

清选机运行稳定后开始试验,试验时间不少于３０min,记录试验的耗电量,称出清选机处理种子的总

质量,按公式(６)计算.

Ed＝
D
W ×１００ (６)

式中:

Ed ———吨料电耗的数值,单位为千瓦时每吨(kWh/t);

D ———试验耗电量的数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W ———试验处理种子总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千克(kg).

６１６　噪声

６１６１　清选机周围不应放置障碍物,与墙壁的距离应大于２m.将测试仪器置于水平位置,传声器面

向噪声源;传声器距离地面高度为１５m,与清选机表面距离为１m(按基准体表面计),用慢挡进行测量.
测量点为清选机周围测量表面矩形每一边的中点,测量点为４点.噪声正式测定前,应测量试验环境的背

景噪声.每点测３次,取其平均值作为该点的试验结果,各点噪声值中的最大值作为清选机试验结果.

６１６２　背景噪声应比工作噪声测量值低１０dB(A)以上,若不能满足此规定时,当每个测点上测量的 A
声级噪声值与背景噪声的 A声级之差小于３dB(A)时,测量结果无效;当每个测点上测量的 A 声级噪声

值与背景噪声的 A声级之差高于１０dB(A)时,则本底噪声的影响忽略不计;当每个测点上测量的 A声级

噪声值与背景噪声的 A声级之差在３dB(A)~１０dB(A)时,则应按表４进行修正.

表４　噪声修正值

单位为分贝[dB(A)]

平均噪声值与背景噪声值差值 ３ ４~５ ６~８ ９~１０ ＞１０

噪声修正值 ３ ２ １ ０５ ０

６１７　粉尘浓度

将试验用滤膜在１２０℃条件下烘干２h,称量后置于干燥皿内待用.样机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的状态稳

定作业１０min后.将装有称量后干燥滤膜粉尘采样仪置于距主排料口１０m、距地面１５m 的位置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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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２０L/min流量采集１５min空气样品.取出滤膜,滤膜在１２０℃条件下烘干２h,称量采样后滤膜质量,
按公式(７)计算粉尘浓度.每个位置测１次,取较大值.

C＝
m２－m１

q×t
(７)

式中:
C ———粉尘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３);
m２ ———采样后的滤膜质量,单位为毫克(mg);
m１ ———采样前的滤膜质量,单位为毫克(mg);

q ———采样流量,单位为升每分钟(L/min);

t ———采样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６１８　轴承温升

清选机性能试验前,分别测定各处轴承温度;停机后,再分别测定各轴承温度.每处测量３次,取３次

平均值为该处温度值,计算各轴承温升;取各轴承温升的最大值为测定结果.

６２　安全要求

按５２的规定采用卷尺、电阻测试仪及目测等方法,逐条检查是否符合要求;其中１条不合格,则该项

目不合格.

６３　装配质量

按５３的规定目测检查是否符合要求;其中１条不合格,则该项目不合格.

６４　外观质量和涂漆质量

用目测法检查是否符合５４１、５４２、５４４的要求;在清选机涂漆表面任选３处,用测厚仪测量漆膜

厚度,以最小值为测试结果;并按JB/T９８３２２的规定进行检查漆膜附着力是否符合５４３的要求;其中

１条不合格,则该项目不合格.

６５　操作方便性

按５５的规定目测检查是否符合要求;其中１条不合格,则该项目不合格.

６６　使用有效度

对清选机进行不少于１００h的可靠性试验,记录试验期间的故障时间和作业时间,按公式(８)计算使

用有效度.如果发生导致机具功能完全丧失、危及作业安全、造成人身伤亡或重大经济损失的重大质量故

障,以及主要零部件(如:轴、轴承座、皮带轮以及机架等结构件)或重要总成(如:电机、风机、清选筛、清选

滚筒和控制柜总成)损坏、报废,导致功能严重下降,难以正常作业的故障,试验不再继续进行,使用有效度

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K ＝ ∑Tz

∑Tz＋∑Tg

×１００ (８)

式中:

K ———使用有效度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
Tg ———生产考核期间作业时间的数值,单位为小时(h);
Tz ———生产考核期间故障时间的数值,单位为小时(h).

６７　使用说明书

按照５７的规定审查使用说明书;其中１条不合格,则该项目不合格.

６８　三包凭证

按照５８的规定审查产品三包凭证;其中１条不合格,则该项目不合格.

６９　铭牌

按照５９的规定审查铭牌;其中１条不合格,则该项目不合格.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项目及分类

６



NY/T３６７—２０２５

检验项目及分类见表５,按其对产品质量影响的程度分为 A、B两类.

表５　检验项目及分类表

序号 检验项目 对应质量要求的条款号 类别

１ 净度 ５１
２ 杂草籽清除率 ５１
３ 获选率 ５１
４ 破碎率 ５１
５ 噪声 ５１
６ 粉尘浓度 ５１
７ 安全要求 ５２
８ 使用有效度 ５６
９ 吨料电耗 ５１

A

１０ 轴承温升 ５１
１１ 装配质量 ５３
１２ 涂漆与外观质量 ５４
１３ 操作方便性 ５５
１４ 使用说明书 ５７
１５ 三包凭证 ５８
１６ 铭牌 ５９

B

７２　抽样方法

７２１　抽样应按照 GB/T２８２８１１—２００８中表B１的规定执行,且符合表６的规定.

表６　抽样方案

检验水平 O

声称质量水平(DQL) １
检查总体(N) １０
样本量(n) １

不合格品限定数(L) ０

７２２　采用随机抽样,在制造企业近１２个月内生产的合格产品中随机抽取２台;其中１台用于检验,另

１台备用.由于非质量原因造成试验无法继续进行时,启用备用样机.抽样基数应不少于１０台,市场或

使用现场抽样不受此限.

７３　判定规则

７３１　样机合格判定

对样机的 A、B类检验项目逐项进行考核和判定.当 A类不合格项目数为０、B类不合格项目数不超

过１时判定样机为合格品;否则,判定样机为不合格品.

７３２　综合判定

若样机为合格品(即样本的不合格数不大于不合格品数限定数),则判通过;若样机为不合格品(即样

本不合格数大于不合格品数限定数),则判不通过.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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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产　品　规　格　表

产品规格表见表 A１.

表A１　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设计值

１ 型号名称 /

２ 结构型式 /

３ 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４ 清选方式 /

５ 清选机构配置 / □风筛清选　 □重力清选　 □窝眼清选

６ 配套动力

振动电机

风清选电机

滚筒电机

喂料电机

辅助电机

kW

８


